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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據健保局民調顯示，有六成六民眾雖聽過或看過二代健保文宣，但僅有四成受訪者知道健

保費包括一般保費與補充保費；了解補充保費採「就源扣繳」方式的人僅三成多。 

二、據民眾投訴表示，年長、不諳使用網路、不識字等民眾因資訊落差問題，至今仍對補充保

費與其他可能影響其權利義務之政策不甚了解。因此，健保局實有必要檢討其宣導能力，

俾讓民眾更為了解二代健保政策。 

（十九）本院陳委員學聖，有鑑於中壢地區之陸軍中原營區，臨近中原

大學，近年由於受到國軍精實案之影響，使用率不若以往。由

於該營區位於中壢之精華地段，對中壢地區之發展影響甚大；

縣府並有意與中原大學校方合作，對該場地進行活化再利用。

爰建請行政院全面協調相關機關，針對中原營區之土地釋出進

行研究，以利地區發展，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位於中壢市之陸軍中原營區，現況使用為陸軍補給庫，負責北區各單位之物資補給。 

二、然而近年由於受到國軍精實案之影響，使用率不若以往。由於該營區位處中壢之精華地段

，縣府有意與中原大學校方合作，對該場地進行活化再利用。 

三、為落實政府協助地方發展的美意，建請政府全面協調相關機關，針對中原營區之土地釋出

進行研究，以利中壢地區之繁榮進步。 

四、上述質詢 敬請答覆。 

（二十）本院江委員惠貞，鑑於日前南韓數家電視台與銀行，疑遭北韓

駭客攻擊，造成所有公司電腦網路同時癱瘓，導致 ATM 提款業

務、跨行金融業務等停擺，受害規模全球罕見。國安局長也表

示中共網軍對台攻勢「相當嚴重」，去年一整年國安局的網頁

就被侵擾 334 萬餘次，平均一天超過一萬次，密集程度令人咋

舌。準此，兵不血刃的「網路戰」早已成為全球趨勢，我國實

應在資訊安全方面作足萬全準備。本席建請國防部、國安局積

極研發各類網路武器，同時加強國內資訊安全；教育部應制訂

計畫培育電腦網路專才，以因應日益擴大的網路大戰，確保國

家安全，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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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根據國安局資料顯示，僅去年一年，國安局外網網域遭駭客攻擊次數就高達 334 萬餘次，

換算平均每天遭受攻擊數量超過萬次，比熱門文章在臉書被轉貼按「讚」的次數還多。

2007 年愛沙尼亞的銀行、媒體和政府網站亦曾遭俄羅斯駭客「分散式阻斷服務攻擊」（

DDOS）達三周之久，網路安全界稱這起事件為「第一次網路大戰」（WEB WAR I），也

促使北約組織在該國設立網路基地。 

二、就軍事角度來看，「網路戰」可兵不血刃破壞敵人軍用、民間網路系統，導致武器無法動

用，甚至癱瘓電信、金融秩序等，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就連歐巴馬總統上個月發

表國情咨文演說亦表示：「我們知道駭客會竊取人民的身分資料和電子郵件，也知道外國

公司會盜取企業機密，如今敵人正在尋求破壞我們電力、金融機構和飛航控制系統的能力

。」可見網路大戰並非僅是刺激的電影情節，而是真實發生在國際間的熱戰。 

三、世界各國為了打贏網路戰，無不用心研發各式網路武器、培育網路專才，然而我國政府似

乎仍不在狀況內，像日本、韓國、中國等，都有專門的科系在教導學生，但台灣完全看不

到，學校從不教資訊安全、資訊工程或網路作戰。也就是說，台灣的駭客幾乎都是自行摸

索、單打獨鬥，與其他國家系統培育專才的團體戰相去甚遠。中國目前亦有專門資訊學校

，培訓網路軍隊，以目前台灣國安系統的人力與素質，一旦對岸發動更大規模的網路戰，

我方將難以抗衡。 

四、再者，我國目前個人資料可說是隨手可得，而個人資料以醫院、銀行、學校等為最多，這

些單位與機構，主機最多、資料豐富、研究著作汗牛充棟，但系統管理者卻最弱，對駭客

來說簡直就是盜取資料、借道攻擊的天堂，可說是國安大漏洞，政府若等閒視之，我國將

如何面對往後無數次的網路大戰。 

五、國人生活日益依賴網路，不僅媒體、金融、交通等各行各業，都需透過網路服務客戶，就

連自來水、核電廠等重要設施也靠網路操作，一旦網路癱瘓後果嚴重。無奈國內資安專家

太少，將是資安的一大挑戰。本席建請(一)國防部與國安局應積極研發各類網路武器，例

如：各式病毒破壞程式、防火牆等。同時加強國內各機關、單位資訊安全教育。(二)教育

部應制訂電腦網路專才培育計畫，培訓網路軍隊，以因應國際網路戰的趨勢。 

（二十一）本院林委員佳龍，就教育部技職教育校外實習遭質疑收費不

合理乙案，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鑒於技職教育學生全學期校外實習，學生向學校質疑收費不合理，學校皆回覆收費標準係依

據教育部 89 年 4 月 26 日台(89)技(二)字第 89044211 號函規定：「各校學生如全學期均在校外

機構實習者，該學期費用以徵收學費全部、雜費五分之四為限」。本席要求行政院督促所屬教

育部，調查各校學生全學期實習之收費與支出明細，據以訂定合理收費標準。特向行政院提出


